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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根据双方过错承担责任

雇员在雇佣活动中致雇主受伤
要不要赔偿？

员工被辞却拿不到工资
镇工联会介入即时解决

开钩机的聂某受雇主委托做平整工

程，谁知施工期间，雇主没有采取任何保护

措施进入施工现场，被倒塌的围墙压伤，双

方发生纠纷。案件经法院审理，判决雇员

和雇主应当根据双方过错承担责任。

家住茂名信宜的谭某因屋地需要做

平整工程，通过他人的介绍电话联系上

了开钩机的聂某甲。双方口头约定100

元/小时的价格计算工钱。2018 年 4 月

29日，聂某甲带其两个儿子聂某乙、聂某

丙到谭某的屋地开始进行清理平整，聂

某丙负责开钩机平整土地，聂某甲负责

拉泥，聂某乙在旁边监督。2018 年 4 月

30日下午，聂某甲等父子三人正在施工

现场干得热火朝天，谭某来到工地旁边，

指挥钩机工作。此时，谭某发现有电线

被泥土掩盖，便叫钩机暂停工作，擅自进

入工地里，想把电线从泥土里拉扯出

来。在谭某拉扯电线的过程中，工地一旁

的新砌围墙（围墙是谭某砌的）突然倒塌

砸到谭某，导致其腰部及臀部受伤。受伤

的谭某被送到信宜市人民医院医治。谭

某出院后经司法鉴定所鉴定为八级和九

级两项伤残。2019年1月，谭某诉至信宜

市人民法院，要求聂某甲、聂某乙、聂某丙

三父子承担40多万元的连带赔偿责任。

信宜市人民法院民一庭承办法官经

过查看案卷证据材料，细致分析案情，厘

清法律关系，认定谭某与聂某甲等父子

三人形成雇佣关系。谭某雇请没有钩机

操作资质的人员施工，并且在施工过程

中贸然喊停钩机，在没有采取任何保护

措施的前提下进入正在施工的现场，遂

被施工现场的围墙倒塌致其损害，存在

着较大的过错。聂某甲、聂某乙、聂某丙

作为该平整工程的雇员，明知进行平整

工程施工存在危险隐患，却没有及时设

立警示标志和危险隔离带，并且在谭某

欲进入施工现场时不及时提醒阻止，导

致谭某在施工现场受到了人身损害，存

在着一定的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

的赔偿责任。综合全案及结合双方的过

错程度，法院酌情确定谭某自负 80%的

责任，聂某甲、聂某乙、聂某丙共同承担

20%的责任。即聂某甲、聂某乙、聂某丙

赔偿7万多元给谭某。判决后，双方均表

示服判。该案目前已履行完毕。

员工在微信群里请假，
算数吗？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

员开平工）日前，江门开平市苍城镇工联

会成功化解一起劳资纠纷，受到职工好

评。

5 月 24 日，苍城镇工联会接到上级

转交的一份劳动纠纷投诉书。投诉书是

由苍城镇辖区内一名职工写的。该职工

反映，其于5月8日被苍城镇某纸业公司

以员工太多为由辞退，但到 5 月 24 日仍

未收到剩余工资4000元。

收到投诉书后，镇工联会主席余华安

立即组织镇社事中心、镇工联会等相关人

员到企业就相关投诉情况进行核实。经

核查，苍城镇某纸业公司财务制度运行问

题，导致未及时支付被辞退员工的工资。

在工作人员的沟通、协商下，该公司充分

考虑工会的意见和建议，同意立即支付该

职工未付工资。一起劳资纠纷在工会的

积极介入下，迅速得以化解。

据了解，开平市苍城镇工联会自成

立以来，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促进企业发展中充分发挥工

会组织作用，已经成功调解了多起劳资

纠纷，有力地促进全镇社会和谐稳定。

法官说法
本案承办法官表示，从《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九条的立法本意来看，雇主对雇员

致人损害所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

同时也规定雇主承担了赔偿责任

后可依据雇员的过错而向雇员追

偿的权利。又根据《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这两款法条的归责原则是

过错原则，因此可理解为雇主与雇

员两者之间可根据各自过错承担

责任。

因此，法官认为，雇员致雇主人

身损害，雇员对雇主承担责任的归

责原则是过错归责原则。雇员从事

雇佣活动，一般听从雇主指挥，按照

雇主的意旨完成雇主交付的任务。

但雇主在雇员施工过程中，亦要注

意自身安全，谨慎进入施工工地，尤

其不要进行不必要且不专业的指挥

和安排，以免自身受到伤害。

在本案中，雇主自身存在较大

的过错，擅自进入施工工地且逗留

在工地，雇主自身应承担较大的责

任。雇员在雇佣活动中需要严格

遵守安全规则完成雇佣劳务，尤其

在工地周边应设立警示标志和危

险隔离带，其不注意安全防范的话

导致他人（包括雇主）人身损害是

应当承担责任的。

双方都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全媒体记者 王艳 通讯员 肖燕

业务员外出见客户时，总是在公司微

信群里向领导请销假。恰恰是这个原因，

造成他本人在公司的打卡记录缺失。单位

根据打卡记录，以其一个季度里连续迟到、

早退10次为由，将其辞退。业务员感到非

常委屈。那么，员工通过微信群发出请销

假信息是否有效呢？

事件

业务员微信群请假被视为严重违规

小刘是一家公司的业务员。2017年6

月，小刘入职时，与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的

劳动合同。按照该公司规章制度规定，员

工请假应当以书面形式，并经部门领导批

准。无故迟到、早退每月达4次以上，每季

度达 8 次以上者，属于严重违反公司的规

章制度，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而

且不给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2018 年 7 月，小刘收到公司与其解除

劳动合同的通知，理由是小刘在一个季度

里连续迟到、早退 10 次，严重违反了单位

的规章制度。对此，小刘感到非常委屈。

他认为，自己入职以来，非常喜欢这份工

作，为了能多谈一个客户，经常会利用休息

时间去走访客户，洽谈业务，自己不仅没有

迟到、早退，还经常加班。

为了证明小刘迟到、早退 10 次，公司

将打卡记录给他看。小刘经过查看单位微

信群中的聊天记录，证实这所谓的10次迟

到、早退，他均在微信群中向领导请过假，

原因是客户约他早上8点半或下班前谈业

务，如果再到单位打卡，时间上根本来不

及，所以就在微信群里把自己的去向、迟到

及早退原因进行了说明，而且他这么做，公

司领导也从来没有向他解释过，这是错误

的请销假做法。

公司一方则表示，公司规章制度规定，

迟到、早退，需要以书面形式向部门领导请

假，经批准后方可晚到公司或提前离开。

尽管小刘在微信群里发出过请假信息，但

公司领导并未回信，所以视为小刘未请假。

小刘不服，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公司非法解除

劳动合同，并给付解除劳动合同双倍赔偿

金。同时，还要承担因非法解除劳动合同

导致自己不能领取失业金的损失。

说法

业务员解释符合生活常理获补偿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认

为，小刘的行为不构成严重违反单位的规

章制度，该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

违法。裁决某公司向小刘支付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9368元，并赔偿小刘因无法领取

失业保险损失5378.4元。

此后，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仲裁

裁决。考虑到小刘工作的特殊性，需要经常

到客户单位与客户沟通，而该公司确实有微

信群，且经常通过微信群发出有关工作方面

的通知，因此，小刘的解释符合生活常理，不

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经法

院调解，小刘和公司最终达成和解，公司一

次性给付小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失业保

险损失合计1.3万元。 （哈欣）


